
附件 3 

 

关于警惕冒用协会会员机构和私募基金 

管理人名义进行违法活动的提示 
 

 

近日协会收到举报，有不法分子冒用协会会员机构以及在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

名义进行违法活动，表现为冒用公司名称、注册商标，盗用从业人员肖像伪造非法 APP、非

法网站并实施违法宣传和违法募集资金等活动。 

 

  协会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对此类违法活动要加强防范、注意辨别，建议通过登陆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www.amac.org.cn)，查询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协会郑重声明，坚决反对任何冒用协会会员机构和在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名义

开展违法活动。投资者如发现上述不法行为，请及时收集保存证据，并立即向公安机关、监

管部门举报。 

 

  协会郑重要求，各会员机构、私募基金管理人也应密切注意以上侵权行为，一经发现，

及时收集保存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监管部门举报，向协会报告。协会将和会员机构、以

及在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一道，依法维护行业的合法权益。 

 

  协会将一如既往地以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首要职责，坚持以法治引领行业自律管理，

营造健康有序的行业发展环境，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安全有效的财富管理服务。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